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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调整论证概述

一、项目概况

1、项目名称

水岸星城·尚街建设项目

2、建设单位

固原市星城置业有限公司

3、建设地点

萧关路东侧，茹河大街与兴彭大街之间

4、规划条件（主要强制性指标）

项目规划用地 25564 平方米，约 38 亩。土地使用性质

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，容积率小于等于 1.5，建筑密度小

于等于 40%，建筑高度小于 15 米，绿地率大于等于 20%。

用地总平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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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规划建设规模

该项目规划建设 1-3 层商业用房 19381.87 平方米，容积

率 0.76，建筑密度 36.22%，绿地率 20.23%。

规划总平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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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调整背景

1、调整原因

经济技术指标对比

该项目因引进新华百货进驻，要求对 1-2#楼由原规划一

层调整为二层，原建筑物总高度不变，立面造型不变。

2、用地现状分析

该项目 1-2#商业楼暂未建设，其它建筑物主体已完成。

建设现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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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调整方案

一、用地分析

方案调整是在原建筑基底内部增加一层，不涉及新增建

设用地。

二、调整方案

原规划的一层 1-2#商业楼，建筑面积 1180.56 平方米，

建筑高度 7.8 米。调整为二层，增设室内扶梯、货运电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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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
一、调整的必要性

为尽快回收开发成本，及早完成开发建设任务，引进新

华百货进驻，企业要求对该栋楼由原设计一层变更为两层。

二、方案调整的可行性

（一）法律法规及规划可行

1、符合法律法规情况

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城乡规划法办法》第二十六条，

第二款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十日内对建设单位提出的申请

进行审核。变更内容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，城乡规划主管

部门应当依法批准。变更内容不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，城

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批准。”

2、符合规划情况

该项目原规划要求容积率为 1.5，规划设计容积率为

0.76，调整后容积率为 0.8，没有超出规划条件容积率，调

整后不涉及绿地率、建筑密度其它主要经济指标变化，不占

用公共用地，不占用消防通道，而且可以有效利用建设用地，

方案调整符合彭阳县城总体规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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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方案调整综合影响论证

一、对社会经济的影响

方案调整后，可引进商业服务企业进驻，有效收回开发

资金，降低商业用房空置率。

二、对环境保护的影响

项目用地为城镇建设用地，没有重点保护动植物和文物

景观。项目调整的建设规模较小，建设过程中环境影响可控，

运营中环境影响较小，项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可以控制在国

家有关标准和要求的允许范围以内。

三、社会稳定性的影响

方案调整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为本开发楼盘商户，没有对

其它商户造成利益伤害，不影响社会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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